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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099� � � � � � � � � �证券简称：长白山 公告编号：2025-070

长白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长白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6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80,520,37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6.281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参会董事推举董事王俊超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会议的通知及召

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董事王昆、周青林因工作原因未能参加，独立董事彭德成因工作原因未能参加；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董事会秘书段国岩出席会议,总经理王俊超、副总经理王海琦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0,168,885 99.8052 262,693 0.1455 88,800 0.0493

2、议案名称：关于修改章程及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0,245,378 99.8476 198,300 0.1098 76,700 0.0426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企业负责人薪酬相关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9,777,200 99.5883 651,878 0.3611 91,300 0.0506

4、议案名称：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0,211,785 99.8290 218,993 0.1213 89,600 0.0497

5、议案名称：关于调整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及公司2026年预计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692,125 98.6574 216,393 0.9841 78,800 0.3585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21,635,

825

98.4013 262,693 1.1947 88,800 0.4040

2

关于修改章程及部分治理制度的

议案

21,712,

318

98.7492 198,300 0.9018 76,700 0.3490

3

关于修订企业负责人薪酬相关制

度的议案

21,244,

140

96.6199 651,878 2.9647 91,300 0.4154

4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

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21,678,

725

98.5964 218,993 0.9959 89,600 0.4077

5

关于调整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额度及公司2026年预计关联交

易的议案

21,692,

125

98.6574 216,393 0.9841 78,800 0.358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2、3、4、5

2、 特别决议的议案：无

3、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5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吉林省长白山开发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吉林兢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彦、柳抒圻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吉林兢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审议的议案及表决程序、结果等事宜，均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

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长白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证券代码：688084� � � � � � � �证券简称：晶品特装 公告编号：2025-040

北京晶品特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

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昌平区创新路15号行政楼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9

普通股股东人数 5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43,251,75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43,251,75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8.369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8.3699

注：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为1,559,671股，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陈波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

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北京晶品特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

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董事会秘书刘鹏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3,243,360 99.9805 7,395 0.0170 1,000 0.0025

2、议案名称：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3,227,043 99.9428 7,395 0.0170 17,317 0.0402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4,417,227 99.4436 7,395 0.1664 17,317 0.39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均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2、本次会议审议议案2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侯慧杰律师、成传耀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会议审议事项和表决程序、会议表决结果均符合我国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晶品特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002506�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协鑫集成 公告编号：2025-083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29日（星期一）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2月29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29日9:15一9:25、9:30一11:30

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9日9:15至

2025年12月29日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新庆路28号会议室（协鑫能源中心）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朱钰峰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代理人共1,275人，代表股份1,818,936,78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1.0913％。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4人，代表股份1,510,484,491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5.818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271人，代表股份308,452,2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5.2724%。

其中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272人，代表股份403,764,639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01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代理人1人，代表股份95,312,34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9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271人，代表股份308,452,293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724%。

2、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

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控股股东协鑫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

动人营口其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江苏协鑫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该项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96,160,2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166%；反对6,632,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27%；弃权971,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2407%。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96,160,2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166%； 反对6,632,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427%；弃权971,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07%。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810,841,82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50%； 反对6,

99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47%；弃权1,096,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3%。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95,669,6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951%； 反对6,998,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333%；弃权1,096,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16%。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张燊律师、王文超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法律意见如下：“公司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表决程序合法， 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

效。 ”

五、备查文件

1、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603058� � � � � � � � �证券简称：永吉股份 公告编号：2025-112

转债代码：113646� � � � � � � � �转债简称：永吉转债

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票解除质押及质押展期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贵州永吉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永吉控股” ）持有公司股份143,581,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4.63%，本次质押展期后,永吉控股累

计质押股份42,230,000股，占其持股总数的29.41%，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0.18%。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贵州永吉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与实际控制人邓代兴合计持有公

司股份162,873,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9.28%；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累计质押本公司股份42,

230,000股，占其合计所持公司股份数量的25.93%，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0.18%。

公司于2025年12月29日接到控股股东的通知， 获悉其将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及质押展

期，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本次质押股数

（股）

是 否

为 限

售股

是 否

补 充

质押

质 押 起

始日

质 押 到

期日

本次质押

展期后到

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持股

份 比 例

（%）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质 押

融 资

资 金

用途

永吉

控股

是 4,230,000 否 否

2025 年

3月26日

2025 年

12 月 25

日

2026 年

12 月 25

日

国泰海通

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2.95 1.02

补 充

流 动

资金

2、本次被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

量（股）

本次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股）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股）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股）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股）

贵州永吉

控股有限

责任公司

143,581,600 34.63 57,480,000

42,230,

000

29.41 10.18 0 0 0 0

邓代兴 19,291,500 4.65 0 0 0 0 0 0 0 0

合计 162,873,100 39.28 57,480,000

42,230,

000

25.93 10.18 0 0 0 0

注：上述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2025年12月26日公司总股本计算。

二、本次股份解除质押

股东名称 贵州永吉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 15,250,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0.62%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3.68%

解除质押时间 2025年12月25日

持股数量 143,581,600股

持股比例 34.63%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42,230,000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29.41%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0.18%

本次未解除质押的4,230,000股已根据永吉控股资金需要用于质押展期，详见本公告“一、本次股

份质押” 所述内容。

公司将密切关注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质押事项的进展情况， 并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688330� � � � � � � � � �证券简称：宏力达 公告编号：2025-045

上海宏力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提供反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

余额（不含本次担保

金额）

是否在前期

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

否有反担保

Abdullah�Abunayyan�Investment�Holding�

Company （ 以 下 简 称 “Abdullah�

Abunayyan” ）

1,568万沙特里亚尔 0.00万元 否 是

注：本次担保金额按2025年12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算，约为人民币2,

931万元。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0.00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

保总额（万元）

13,684（按2025年12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

折算，不含本次）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比例（%）

3.62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担保金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无

注：对外担保总额指已批准的担保额度内尚未使用的额度与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之和。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上海宏力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宏力达” ）参股子公司Holystar� Arabia�

Industrial� Company� Ltd.（以下简称“Holystar� Arabia” ）为满足日常经营发展的需要，拟向金融机

构申请3,200万沙特里亚尔授信额度（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信用证等），其控股股东Abdullah�

Abunayyan拟为前述融资事项提供全额担保。 宏力达全资子公司厦门晧普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晧普威” ）持有宏百威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百威” ）51%股份，宏百威持有Holystar� Arabia�

49%股份， 公司及晧普威拟按照宏百威在Holystar� Arabia的持股比例就融资担保合计金额的49%向

Abdullah� Abunayyan提供相应的反担保，反担保本金额度不超过1,568万沙特里亚尔（按2025年12月

29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算，约为人民币2,931万元）。 反担保的方式包括但不限

于连带责任保证、抵押担保或多种担保方式相结合等法律法规规定的担保类型。 宏百威的其他股东按相

应持股比例为公司及晧普威本次反担保事项提供反担保。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5年12月2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外提供反担保的议

案》，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次对外提供反担保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

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债务人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债务人基本情况

债务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

债务人名称 Holystar�Arabia�Industrial�Company�Ltd

债务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Abdullah�Abunayyan持股51%；宏百威持股49%

法定代表人 Turki�Saeed�Salem�Al-Asri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009150971

成立时间 2024年12月9日

注册地 Riyadh，Kingdom�of�Saudi�Arabia

注册资本 2,500万沙特里亚尔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环网柜和断路器等产品生产制造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人民币）

项目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

月（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资产总额 4,351.62 -

负债总额 561.64 -

资产净额 3,789.98 -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894.80 -

注：Holystar� Arabia于2024年12月设立，无最近一年（202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财务数据已按汇

率折算。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

被担保人名称 Abdullah�Abunayyan�Investment�Holding�Company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 Holystar�Arabia控股股东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Ibrahim� Abdullah� Abunayyan持股 8.39% ；Khalid� Abdullah� Abunayyan持股

8.39% ；Mohammed� Abdullah� Abunayyan 持 股 8.39% ；Abdulilah� Abdullah�

Abunayyan持股8.39%；Saad�Abdullah�Abunayyan持股7.95% ；Riad�Abdullah�

Abunayyan 持 股 7.95% ；Rakan� Abdullah� Abunayyan 持 股 7.95% ；Munirah�

Ibrahim�Abunayyan持股7.59%；Noura�Mohammed�Al-Madhi持股6.26%； 其他

5%以下股东合计持股28.74%

法定代表人 Mr.�Khalid�Abdullah�Abunayyan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010469233

成立时间 2017年3月22日

注册地 Riyadh，Kingdom�of�Saudi�Arabia

注册资本 500万沙特里亚尔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投资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人民币）

项目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

月（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 31日 /2024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724,079.27 1,933,414.18

负债总额 535,913.25 782,360.57

资产净额 1,188,166.01 1,151,053.61

营业收入 501,233.88 823,857.58

净利润 95,793.61 520,628.77

注：财务数据已按汇率折算。

（三）债务人和被担保人失信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Holystar� Arabia和Abdullah� Abunayyan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权属清晰，

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及晧普威目前尚未签订具体反担保协议。 担保金额、担保期限以及签约时间等内容以实际签署

的合同为准。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及晧普威本次对外提供反担保是为了支持公司海外业务的拓展， 满足参股子公司生产经营和

业务发展作出的必要支持，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和战略规划。 宏百威的其他股东按相应持股比例为公

司及晧普威本次反担保事项提供反担保。

公司及晧普威本次提供反担保对象的资信状况良好，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本次

反担保风险整体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及晧普威将在提供反担

保后密切关注债务人和被担保人的资信情况、履约能力，并就可能发生的债务风险提前预警并采取相应

措施确保公司财产、资金安全。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5年12月2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外提供反担保的议

案》，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及晧普威本次对外提供反担保是为了满足参股公司经营发展的资金需要， 公司对债务人和被

担保人的资信及偿债能力有充分了解，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的担保总额（不含本次）为人民币13,684万

元（指已批准的担保额度内尚未使用的额度与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之和，按2025年12月29日中国人民银

行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算），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及总资产的比例分别约为3.62%、

3.26%；其中，公司对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4,580万元（按2025年12月29日中国

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算），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及总资产的比例分别约为

1.21%、1.09%。

公司及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上海宏力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601138�����������证券简称：工业富联 公告编号：临2025-089号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鸿海精密” ）及其子公司及合（联）营企业等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均属

正常的经营业务活动，有利于保证公司的日常运营及稳定发展。关联交易按照平等互利、等

价有偿的市场原则，以公允的交易价格和交易条件，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关联交易有

利于公司的经营和长远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不会对公司持

续经营能力及公司独立性造成影响。

● 本次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无需提交

公司股东会审议。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本次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5年12月27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并以同意7票、反对0

票、弃权0票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审计委员会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

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的具体意见如下：本次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额度决策及

表决程序合法、合规。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额度增加是为了满足公司日常业务开展的需要，按

照平等互利、等价有偿的市场原则，以公允的交易价格和交易条件，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

系，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额度增加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

的原则，关联交易事项乃按一般商业条款达成，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特别是非关联

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增加情况

因业务发展需要，结合公司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情况，增加公司2025年度与鸿

海精密及其子公司及合（联）营企业等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中向关联方销售商品、向关

联方采购商品的关联交易额度，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关联交易项目

原2025年预计发生

的金额

调整后2025年度预

计金额

增加金额

2025年1-9月实际

发生金额

1 向关联方销售商品 500,769 593,589 92,820 325,184

2 向关联方采购商品 1,419,167 1,767,025 347,858 1,198,055

合计 1,919,936 2,360,614 440,678 1,523,239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主要涉及鸿海精密及其子公司及合（联）营企业等关联方。 鸿海精

密系台湾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代码：2317.TW），成立于1974年2月20日，董事长兼

总经理为刘扬伟先生，公司地址为新北市土城区中山路66号，实收资本为新台币139,642,

222,940元。 鸿海精密经营业务主要包括资讯产业、通讯产业、自动化设备产业、精密机械

产业、汽车产业与消费性电子产业有关之各种连接器、机壳、散热器、有线/无线通信产品、

光学产品、电源供应模组、应用模组组装产品以及网络线缆装配等产品之制造、销售及服

务。

截至2025年9月30日，鸿海精密总资产为新台币4,894,454,915千元，净资产为新台

币1,636,166,359千元，营业收入为新台币5,496,732,736千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为新台币144,141,397千元。

鸿海精密间接持有公司控股股东China� Galaxy� Enterprises� Limited （中坚企业有

限公司）100%的权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4月修订）第6.3.3条

第二款之规定，鸿海精密及其子公司及合（联）营企业等为公司的关联方。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主要系因业务发展需要， 向关联方销售商

品及向关联方采购商品业务增加所致。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遵循平等互利、等价有偿的原则，交易事项实行政府定价的，可以直

接适用该价格；交易事项实行政府指导价的，可以在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内合理确定交易价

格；除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外，交易事项有可比的独立第三方的市场价格或收费标

准的，可以优先参考该价格或标准确定交易价格；关联事项无可比的独立第三方市场价格

的，交易定价可以参考关联方与独立于关联方的第三方发生非关联交易价格确定；既无独

立第三方的市场价格，也无独立的非关联交易价格可供参考的，可以合理的构成价格作为

定价的依据，构成价格为合理成本费用加合理利润。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事项是公司日常经营业务发展的正常需

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与鸿海精密及其子公司及合（联）营企业等关联方的

日常关联交易均属正常的经营业务活动，有利于保证公司的日常运营及稳定发展。 关联交

易按照平等互利、等价有偿的市场原则，以公允的交易价格和交易条件，确定双方的权利义

务关系。 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的经营和长远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的

行为，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及公司独立性造成影响。

特此公告。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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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5年12月22日以书

面形式发出会议通知， 于2025年12月27日以书面传签的方式召开会议并作出本董事会决

议。 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 会议由郑弘孟董事长主持召开，会议召开符合

法律法规、《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下列议案：

一、关于增加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同意将该议案提交

董事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及指定媒体披露的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公告》（公告编

号：临2025-089号）。

特此公告。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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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燃气” 或“公司” ）于2025年12月29日以通讯方式召

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公司近日收到《贵州乌江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关于推荐董事人选的函》《北京东嘉投资有限公司关于

提名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函》。根据来函，贵州乌江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推荐张径女士（简历附后）

为公司董事候选人，北京东嘉投资有限公司提名吴智勇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董事候选人。

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保证董事会规范运作，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董事

会提名委员会工作规则》等规定，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会议审议通

过，同意张径女士、吴智勇先生为公司董事候选人，任期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之日止，并同意提交股东会审议。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经审核，董事会提名

委员会认为：“两名董事候选人均具有较高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工作经验， 具备担任公司董事的资格和

能力，未发现有《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

定的不得任职情形” 。

公司2025年第十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经审核，独立董事专门会

议认为：“张径女士、吴智勇先生的提名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其任职资格符合上市公司有关董事的任职条件和要求，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

担任董事的情形；同意张径女士、吴智勇先生为公司董事候选人，任期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

议。

特此公告。

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9日

张径女士简历

张径， 女，1987年02月生， 研究生学历， 法律硕士， 现任贵州乌江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总法律顾问。

2012年11月至2013年06月，贵州盘江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法律事务部科员；2013年06月至2017

年09月，贵州盘江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贵州盘江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法律事务部副主任科员；

2017年09月至2018年09月， 贵州盘江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法律事务部副主任科员；2018年09月至

2020年07月， 贵州盘江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法律事务部副主任科员；2020年07月至2020年09月，贵

州盘江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法律事务部正主管级人员；2020年09月至2021年12月， 贵州盘江煤电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法律事务部科长；2021年12月至2022年07月， 贵州盘江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法律事

务部主管；2022年07月至2023年03月，贵州盘江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法律事务部副部长：2023年03月

至2024年08月，贵州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法律事务部（公司律师部）副部长；2024年08月至2024年11月，

贵州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法律事务部（公司律师部）副部长（主持工作）；2024年11月至2025年11月，贵

州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法律事务部（公司律师部）部长；2025年11月至今，贵州乌江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总

法律顾问。

吴智勇先生简历

吴智勇，男，1975年12月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经济学硕士、工商管理硕士，现任丰厚投资管理

（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兼任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1999年09月至2002年08月，中国铁道

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项目材料部副主任；2002年09月至2005年07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攻读金融学（经济

学硕士）；2005年02月至2007年03月，德意志银行战略投资部投资经理；2007年03月至2009年03月，贝

祥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2009年03月至2009年11月，浙江赛伯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

裁；2009年11月至2011年12月，英联投资有限公司投资总监；2012年11月至今，丰厚投资管理（北京）有

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2021年12月至今，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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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燃气” 或“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下

简称“本次会议” ）于2025年12月22日以书面、电话、邮件等方式通知全体董事，并于2025年12月29日

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程跃东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本次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贵州燃气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工资总额执行情况及2025年度工资总额预算的议案》。

表决情况：9票赞成，占全体出席董事人数的100%；0票弃权；0票反对。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标准的议案》。

1、邓学光先生薪酬标准。

表决情况：8票赞成，占全体出席非关联董事人数的100%；0票弃权；0票反对。 关联董事邓学光先生

回避表决。

2、徐向建先生薪酬标准。

表决情况：9票赞成，占全体出席董事人数的100%；0票弃权；0票反对。

3、王茜女士薪酬标准。

表决情况：9票赞成，占全体出席董事人数的100%；0票弃权；0票反对。

本议案已经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1、张径女士为董事候选人。

表决情况：9票赞成，占全体出席董事人数的100%；0票弃权；0票反对。

2、吴智勇先生为董事候选人。

表决情况：9票赞成，占全体出席董事人数的100%；0票弃权；0票反对。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及2025年第十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

过，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逐项审议。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同日披露

的《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董事的公告》。

（四）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会成员多元化政策〉的议案》。

表决情况：9票赞成，占全体出席董事人数的100%；0票弃权；0票反对。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表决情况：9票赞成，占全体出席董事人数的100%；0票弃权；0票反对。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同日披露的《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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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燃气” 或“公司” ）董事会于2025年12月29日收

到董事邓学光先生、李永瑞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根据工作需要，邓学光先生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职

务，李永瑞先生申请辞去公司董事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

一、董事辞职情况

姓名 离任职务 辞职时间

原定任期到期

日

辞职原因

是否继续在上市公

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任职

是否存在未履

行完毕的公开

承诺

邓学光 董事

2025年12月29

日

2028年5月25日 工作需要 是 否

李永瑞

董事、董事会战略

委员会委员

2025年12月29

日

2028年5月25日 工作需要 否 否

二、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邓学光先生、李永瑞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

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但李永瑞先生的辞职将导致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为保障董事会及董事会专委

会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在新的董事选举产生前，邓学光先生将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继续履行董事职务；李永瑞先生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董

事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 公司将尽快完成董事、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补选工作，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同日披露的有关公告。

邓学光先生、李永瑞先生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邓学光先生、李永瑞先

生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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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6年1月16日

● 本次股东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会类型和届次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二）股东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6年1月16日 下午 14点30分

召开地点：贵州省贵阳市国家高新区金阳科技产业园都匀路贵州燃气全省天然气调控中心三楼3号

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6年1月16日至2026年1月16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

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

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累积投票议案

1.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应选董事（2）人

1.01 关于选举张径女士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1.02 关于选举吴智勇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一）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2025年12月29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内容详见公司

2025年12月30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的相关公告。

（二）特别决议议案：无

（三）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

（四）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五）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

票平台 （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 进行投票，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

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四）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

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会网络投票的， 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账

户参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

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

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五）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六）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和独立董事的投票方式，详见附件2。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有权出席股东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

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903 贵州燃气 2026/1/9

（二）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股东或代理人现场出席公司股东会会议应按以下方式进行登记。

（一）登记手续：

1、自然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进行登记。

2、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

人股东账户卡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进行登记。

3、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或法定代表人其他身份证明文件、法人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4、法人股东委托他人出席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法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签章并加盖公

章）、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或法定代表人其他身份证明文件

（加盖公章）、法人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授权委托书由股东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

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 由股东本人或者股东单位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则不需要公证。

5、异地股东可以用信函(信封请注明“股东会” 字样)或传真方式登记，信函登记以收件日邮戳为准。

参会当日须凭证件原件进行登记确认方可视为有效登记。 参会股东或其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可以在

会议召开前半小时补办会议登记。

（二）登记时间：2026年1月15日上午9:00至11:00，下午14:00至16:00

（三） 登记地点： 贵州省贵阳市国家高新区金阳科技产业园都匀路贵州燃气全省天然气调控中心

2307董事会办公室。

（四）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并携带有效身份证明、

股东沪市股票账户等原件及复印件，以便验证入场。

六、其他事项

（一）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永松先生、李紫涵女士

电话/传真：（0851）86771204

电子邮箱：gzrq@gzgas.com.cn

地址： 贵州省贵阳市国家高新区金阳科技产业园都匀路贵州燃气全省天然气调控中心2307董事会

办公室

邮编：550081

（二）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三）为更好地服务广大中小投资者，确保有投票意愿的中小投资者能够及时参会、便利投票,公司

拟使用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证信息” ）提供的股东会提醒服务，委托上证信息通过

智能短信等形式，根据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主动提醒股东参会投票，向每一位投资者主动推送股东会

参会邀请、议案情况等信息。投资者在收到智能短信后，可根据《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一键通服务用

户使用手册》（链接：https://vote.sseinfo.com/i/yjt_help.Pdf） 的提示步骤直按投票， 如遇拥堵等情

况，仍可通过原有的交易系统投票平台和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

特此公告。

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9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和独立董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报备文件

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6年1月16日召开的贵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投票数

1.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1.01 关于选举张径女士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2 关于选举吴智勇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

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和独立董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一、股东会董事候选人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作为议案组分别进行编号。 投资者应当针对各议

案组下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

二、申报股数代表选举票数。 对于每个议案组，股东每持有一股即拥有与该议案组下应选董事人数

相等的投票总数。 如某股东持有上市公司100股股票，该次股东会应选董事10名，董事候选人有12名，则

该股东对于董事会选举议案组，拥有1000股的选举票数。

三、股东应当以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 股东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既可以把选

举票数集中投给某一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投给不同的候选人。 投票结束后，对每一项议案分别

累积计算得票数。

四、示例：

某上市公司召开股东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对董事会进行改选，应选董事5名，董事候选人有6名；应选

独立董事2名，独立董事候选人有3名。 需投票表决的事项如下：

累积投票议案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4.01 例：陈××

4.02 例：赵××

4.03 例：蒋××

…… ……

4.06 例：宋××

5.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5.01 例：张××

5.02 例：王××

5.03 例：杨××

某投资者在股权登记日收盘时持有该公司100股股票，采用累积投票制，他（她）在议案4.00“关于

选举董事的议案” 就有500票的表决权，在议案5.00“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有200票的表决权。

该投资者可以以500票为限，对议案4.00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他（她）既可以把500票集中投给某一

位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分散投给任意候选人。

如表所示：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票数

方式一 方式二 方式三 方式…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 - - -

4.01 例：陈×× 500 100 100

4.02 例：赵×× 0 100 50

4.03 例：蒋×× 0 100 200

…… …… … … …

4.06 例：宋×× 0 100 50


